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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

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

况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

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备查文件。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60,451,597 股，将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为现金认购，获配投资者中，除盈峰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他

获配投资者与公司无关联关系。获配投资者中，盈峰控股及曹国路承诺本次认购

股份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不转让、其他获配投资者承诺本次

认购股份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不转让。盈峰控股及曹国路关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承诺详见公司已公告的《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独立意见》及其他相关公告中的相关内容。除

上述承诺外，获配投资者无其他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承诺。 

本次发行中，盈峰控股及曹国路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其他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起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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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4 年 7 月 23 日（即上市日），

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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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

如下特定含义： 

发行人、公司、上市公司、

上风高科 
指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

行 
指 

本次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包括盈峰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及曹国路在内的符合规定条件的不超过十名特定

对象发行不超过 8,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的行为 

控股股东、盈峰控股 指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何剑锋 

上风香港 指 上风（香港）有限公司 

上虞专风 指 上虞专用风机有限公司 

香港专风 指 香港专风实业有限公司 

辽宁东港 指 辽宁东港电磁线有限公司 

安徽威奇 指 安徽威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保荐人、保荐机构、国泰

君安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律师事务所 指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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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hejiang Shangfeng Industrial Holdings Co.,Ltd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000967 

法定代表人：温峻 

董事会秘书：刘开明 

所属行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注册地址：浙江省上虞市上浦镇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246,214,944 元 

          本次发行后：306,666,541 元 

办公地址：浙江省上虞市上浦镇 

电话：0575-8236 0805 

传真：0575-8236 0805 

邮编：312375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30000000027556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研制、开发、生产通风机，

风冷、水冷、空调设备、环保设备，制冷、速冻设备及模具、电机，金属及塑钢

复合管材、型材；承接环境工程；经营进出口业务（详见外经贸部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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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 

事项 时间 

董事会表决的时间 2013 年 5 月 24 日、2013 年 10 月 23 日 

股东大会表决的时间 2013 年 11 月 8 日 

发审会表决的时间 2014 年 5 月 16 日 

取得核准批文的时间 2014 年 6 月 16 日 

取得核准文件的文号 证监许可[2014]566 号 

本次发行时间 2014 年 6 月 30 日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14 年 7 月 3 日 

募集资金验资时间 2014 年 7 月 4 日 

办理股权登记的时间 2014 年 7 月 11 日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事项 时间 

发行证券的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数量 60,451,597 股 

证券面值 1.00 元 

发行价格 7.20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 435,251,498.40 元 

发行费用（包括承销保荐费、律师费

用、审计师费用等） 
12,781,563.12 元 

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5.29 元）相比

的溢价比率 
136.11% 

发行价格与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的交易均价相比的比率 
95.74% 

（三）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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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60,451,597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8,200 万股；发行对象为 6 名，不超过 10 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

（股） 
配售金额（元） 

占发行后

公司总股

份的比重 

锁定

期

(月) 

1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833,333 149,999,997.60 6.79% 36 

2 曹国路 11,944,444 85,999,996.80 3.89% 36 

3 北京东信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638,888 54,999,993.60 2.49% 12 

4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156,666 51,527,995.20 2.33% 12 

5 张杏芝 7,604,166 54,749,995.20 2.48% 12 

6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274,100 37,973,520.00 1.72% 12 

合计 60,451,597 435,251,498.40 19.71% - 

2、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顺江居委会工业园置业路 2 号 

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剑锋 

经营范围：对各类行业进行投资（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或

应经许可经营的项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开发、研制：日用电器，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耐高温冷媒绝缘漆包线，通风

机，空调设备，环保设备，制冷、速冻设备；承接环境工程；利用粉末冶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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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研制各类硬质合金、新型合金、铸锻制品；制造：精密、精冲模具。国内商

业、物资供销业（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或应经许可的项目）；

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涉及许可证的必须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认购数量：20,833,333 股 

限售期：36 个月 

（2）曹国路 

姓名：曹国路 

身份证：33062219630918**** 

认购数量：11,944,444 股 

限售期：36 个月 

（3）北京东信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东信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92 号 2 层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邹宜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

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版权贸易；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技术推广服务；

会议服务；承办展览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销售工艺品。 

认购数量：7,638,888 股 

限售期：12 个月 

（4）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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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13、14 层 

注册资本： 12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田德军 

经营范围：发起设立基金；基金管理业务（具体经营业务按证监会颁发的经

营许可证办理） 

认购数量：7,156,666 股 

限售期：12 个月 

（5）张杏芝 

姓名：张杏芝 

身份证：44062319700903**** 

认购数量：7,604,166 股 

限售期：12 个月 

（6）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上海市淮海中路 300 号香港新世界大厦 40 楼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姜国芳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包括销售其本身发起设立的基金）。 

认购数量：5,274,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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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12 个月 

（五）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并形成如下结论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过程的合规性 

上风高科本次发行过程（询价、定价、发行对象选择及股票配售等）合规，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上风高科 2013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的要求。 

2、关于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上风高科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发行对象的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上风高

科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的要求。在发行对象的选择方面，上风

高科遵循了市场化的原则，保证了发行过程以及发行对象选择的公平、公正，符

合上风高科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律师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方案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涉及

的发行对象、询价及配售过程方式及其结果均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566 号批复文件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施过

程和实施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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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已于 2014 年 7 月 11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

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证券简称为“上风高科”，证券代码为“000967”，上市地点

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市日为 2014 年 7 月 23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4 年

7 月 23 日（即上市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全部 6 名发行对象中，盈峰控股及曹国路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

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23 日，其余发行对象

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5 年 7

月 23 日。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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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股本性质 

1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9,007,003 40.21% 无限售条件股份 

2 周稷松 境内自然人 10,350,611 4.20% 无限售条件股份 

3 陈良 境内自然人 2,364,538 0.96% 无限售条件股份 

4 齐丽萍 境内自然人 2,182,184 0.89% 无限售条件股份 

5 王杰 境内自然人 2,002,800 0.81% 无限售条件股份 

6 曾丽娜 境内自然人 1,993,347 0.81% 无限售条件股份 

7 孙根 境内自然人 1,878,777 0.76% 无限售条件股份 

8 陈秋芬 境内自然人 1,287,124 0.52% 无限售条件股份 

9 俞新娟 境内自然人 1,283,038 0.52%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 
佛山市南海奔泰贸

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79,870 0.52% 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    计 - 123,629,292 50.20% - 

注：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可能导致尾数之和与合计值有差异，以下同。 

2、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帐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股本性质 

1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9，840，336 39.08% 

无限售条件股份 

99,007,003 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20,833,333 股 

2 曹国路 境内自然人 11,944,444 3.89% 有限售条件股份 

3 周稷松 境内自然人 9,000,000 2.93% 有限售条件股份 

4 
北京东信文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国有法

人 
7,638,888 2.49% 

有限售条件股份 

5 张杏芝 境内自然人 7,604,166 2.48% 有限售条件股份 

6 

融通基金-工商银行

-中海信托-上风高

科（君劢二期）集

基金、理财产

品等 
7,156,666 2.33% 

有限售条件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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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股本性质 

合资金信托 

7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

银行-申万菱信定增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理财产

品等 
5,274,100 1.72% 

有限售条件股份 

8 齐丽萍 境内自然人 2,260,000 0.74% 无限售条件股份 

9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85,877 0.65%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 王杰 境内自然人 1,800,000 0.59% 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    计 - 174,504,477 56.90% - 

3、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董事、总经理温峻直接持有发行人 600,000 股股

份。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直接认购本次发行股份，温峻直接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盈峰控股持有发行人 99,007,003 股股份。盈峰控股本

次认购了 20,833,333 股非公开发行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后，盈峰控股持有发

行人 119,840,336 股股份。公司董事长何剑锋、董事于叶舟、杨力分别持有盈峰

控股 91%、5%、4%股权，何剑锋、于叶舟、杨力通过盈峰控股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将相应发生变动。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为 60,451,597 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

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450,000 0.18% 60,451,597 60,901,597 19.86% 

无限售条件股份 245,764,944 99.82% - 245,764,944 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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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额 246,214,944 100.00% - 306,666,541 100.00% 

2、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一定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和

财务风险将降低。本次发行将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高公司运用债务融资的能力，

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同时，本次发行将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扩

大了公司资产规模的增长空间，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对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发行新增 60,451,597 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如下表

所示（发行后数据为模拟测算数据）： 

 

发行前 发行后 

2014 年 1-3 月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3 月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2013 年

12 月 31 日 

每股收益

（元/股） 
0.03 0.22 0.02  0.17 

每股净资

产（元/股） 
3.59 3.25 4.26  3.98  

注：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13 年度和 2014 年 1-3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13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4 年 3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4、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目前，发行人以风机及漆包线为主营产品。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后，将进一步提升发行人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及盈

利能力。 

5、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盈峰控股仍为上风高科控股股东，

何剑锋仍为上风高科的实际控制人。 

上风高科将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继续实行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保

持公司治理效率，保护股东、债权人等各方的合法权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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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高管人员不会因本

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7、本次发行后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均没有发生变化，也不会因此形成同业竞争或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8、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

的情形，或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前，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

用的情形及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会因本次

发行产生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为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9、公司负债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

有负债）的情况，是否存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本次发行

完成后，公司财务结构将更加稳健，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负债比例和财务

成本将处于较合理水平。 

五、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 

公司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财务报告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天健审[2012]238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天健审[2013]300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4]3908 号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4 年 1-3 月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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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3.31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资产总计 248,543.10  245,093.17  185,339.08  204,961.28  

负债总计 145,678.72  150,749.56  100,060.41  134,177.18  

少数股东权益 102,864.38  14,410.69  10,059.53  11,131.0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509.78  94,343.61  85,278.67  70,784.0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 1-3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71,108.81  270,524.63  257,642.47  212,210.01  

营业利润 623.52  5,622.96  5,697.11  9,771.79  

利润总额 818.33  6,360.15  7,128.13  11,290.17  

净利润 755.85  5,655.74  4,901.01  9,555.6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50.23  5,311.49  4,743.06  9,015.01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 1-3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69.64  -6,427.54  11,775.41  -27,236.8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7.76  8,465.12  360.13  -9,250.6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21  -1,681.41  -14,423.25  36,209.0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额加额 -2,744.91  281.45  -2,229.19  -127.41  

4、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表 

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主要财务比率如下： 

项目 2014.3.31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流动比率 1.10 1.09 1.28 1.24 

速动比率 0.96 0.94 1.07 1.0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38.63% 38.61% 34.43% 43.23%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58.61% 61.51% 53.99% 65.46% 

每股净资产（元/股） 4.18 3.83  4.16  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3.59 3.25  3.67  2.91  

项目 2014 年 1-3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78 3.51 4.28 4.17 

存货周转率（次） 3.08 12.10 11.82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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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12 -0.26 0.57 -1.33 

每股现金流量（元） -0.11 0.01 -0.11 -0.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每股收益（元） 

基本 0.03 0.22 0.23 0.44 

稀释 0.03 0.22 0.23 0.4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0.80% 6.80% 7.02% 16.7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每股收益（元） 

基本 0.011 0.001 0.003 0.05 

稀释 0.011 0.001 0.003 0.0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0.32% 0.04% 0.09% 1.95% 

注：主要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期末应收账款平均数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期初、期末存货平均数 

 每股净资产=期末净资产/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按照《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

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计算及披露》的规定进行计算 

 各每股指标以各期末发行人股本总额为计算基准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435,251,498.40 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以下 2 个项目：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 项目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 股权收购 收购上虞专风 100%股权 30,525.15 万元 30,525.15 万元 

2 
补充流动

资金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13,000.00 万元 13,000.00 万元 

合计 43,525.15 万元 43,525.15 万元 

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

前，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先期以自筹资金进行投入，并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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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保荐代表人：张建华、水耀东 

项目协办人：谢晶欣 

项目参与人员：洪华忠、张旻、贺南涛、桑仁兆 

联系电话：021-38676428   

联系传真：021-38670428  

（二）律师事务所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 号黄龙世纪广场 A 座 11 楼 

负责人：章靖忠 

签字律师：徐春辉、邱志辉 

联系电话：0571-87903660 

联系传真：0571-87903678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    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    所：杭州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负 责 人：王越豪 

签字会计师：孙文军、边珊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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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71-88215821 

联系传真：0571-88216889 

（四）验资机构 

名    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    所：杭州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负 责 人：王越豪 

签字会计师：孙文军、边珊姗 

联系电话：0571-88215821 

联系传真：0571-88216889 

八、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承销协议书基本情况 

签署时间：2013 年 12 月 16 日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国泰君安指派保荐代表人张建华、水耀东。 

保荐机构的尽职推荐期间为自保荐机构就上风高科本次非公开发行向中国

证监会提交推荐文件之日起至此次发行新股上市之日止。 

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上风高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计

算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上风高科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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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同意保荐上风高科本次非公开发行

新增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九、备查文件 

1、上风高科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2、上市申请书； 

3、保荐协议； 

4、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5、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6、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7、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8、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9、律师关于非公开发行询价及配售过程见证法律意见书； 

10、发行完成后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验资报告； 

1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2、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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